
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离子交

换树脂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5月 30日，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

组织召开了《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离子交换树脂

扩建项目》验收工作会议，验收工作组成员有建设单位（鹤壁市海格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单位（郑州水科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监

测单位（河南宏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河南鑫鹏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河南铸诚工程环境监理有限公司）及邀请

的 3名专家组成。

验收工作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

在听取了验收监测报告内容汇报，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查看了现场之

后，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年产 5 万吨离子交换树脂扩建项目位于鹤壁市宝山循环经济产

业集聚区西片区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位于

鹤林公路以南（县道 003），鹤壁地恩地新材料科技公司以东，鹤壁

市明远轻合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西，鹤壁瑞达化学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以北。近距离的环境敏感点主要为厂界南 1500m的赵家厂，西北

950m的西小庄、东北 1300m的郭家岗、东北 1100砂锅窑村。防护

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项目周围情况与环评一致，无变动。生产规模

年产 5万吨离子交换树脂，主要建设内容有生产车间 4间、原料及产

品仓库 5个和制纯水设备 1套。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16年 2月开始建设，在 2019年 1月建设完成，现有

劳动定员 60人，每天 24小时，年生产天数 300 天。2016年 1月，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编写完成了《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5万吨离子交换树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6年

1月 22日，鹤壁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给予了批

复，批复文号为鹤环审[2016]2号文。

项目建设期间未受到环保违法投诉。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2亿元，实际环保投资 1117万元，约占总

投资的 9.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年产 5万吨离子交换树脂扩建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与环评报告书及批复的对比核查，并参照《环

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环办[2015]52号文件重

大变动清单的要求，本项目的生产规模、性质、建设地点和生产工艺

均未发生变动。其它变动情况如下：

1、将大孔树脂车间设备调整到白球车间，大孔树脂车间建设硫

酸镁生产装置一套。大孔树脂生产设备与白球一致，功能布局更加合

理。改变后卫生防护距离不发生变化，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不

属于重大变更。

2、与环评相比，各废气分别经环评要求的设施预处理后单独排

放，变更为各废气分别经环评要求的设施预处理后，进入全厂性的废

气收集管网，经“酸洗+碱洗+水洗”后合并排放 20m排气筒高空排



放。符合排气筒合并条件，增加了一套“酸洗+碱洗+水洗”处理设施，

提高了废气污染物去除率，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优于环评设计，不属

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有白球聚合废水、白球水煮熟化废水、阳离子洗涤废

水、阴离子树脂车间废水、车间冲洗水、生活废水和制纯水浓水。废

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核查情况见表 3-1。

表 3-1 废水处理设施核查表

项目 污染源 实际建设情况

废水

生活污水

污水处理站（铁碳+气浮+UASB+水解酸化+
好氧，200m3/d）

白球聚合废水

白球水煮熟化废水

阳树脂洗涤废水

阴树脂车间废水

车间冲洗水

制纯水浓水 排入污水处理站

2t/h、3t/h蒸发装置污冷凝水 高级光氧化设施处理后回用

2t/h蒸发装置尾气吸收液 排入污水处理站

3t/h蒸发系统真空尾气吸收液 做为原料回用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有白球聚合废气、白球筛分废气、白球磺化废气、

氯甲醚蒸馏废气、甲醇蒸馏废气、甲缩醛蒸馏废气、2t/h蒸发装置废

气、3t/h蒸发装置废气和反应硫酸雾等。具体防治措施见表 3-2。

表 3-2 废气防治措施

污染类型 污染源 实际建设防治措施

废气

白球聚合废气

在白球聚合岗位安装收集罩，采用风机进行抽风，在局部形成

负压，吸出聚合过程中产生的苯乙烯。抽出的废气经洗涤系统

后 20m高排气筒排放

白球筛分废气 袋式除尘器+20m排气筒

白球磺化废气 蒸馏回收二氯乙烷，不凝气经二氯乙烷液体冷凝后由排气筒排



放

氯甲醚蒸馏废气、

甲醇蒸馏废气、甲

缩醛蒸馏废气

三种废气同时接入一套冷凝系统，采用三级冷凝处理，一级水

冷、两级冰盐水冷（-5℃和-15℃），对物料分别冷凝回收。根

据生产过程，将不同工艺过程的生产废气经冷凝回收，不凝气

进入废气处理系统，该系统仍采用冷凝措施，将不凝气采用两

级冷凝，冷凝下的液体积累一定后后进行精馏处理，根据物料

沸点的差异回收不同成份，不凝气经水洗、酸吸、碱液吸收后

20m排气筒高空排放

2t/h蒸发装置 一级水冷、一级深度冷凝系统+三级降膜吸收系统+20m排气筒

3t/h蒸发装置 一级水冷、一级深度冷凝系统+三级降膜吸收系统+20m排气筒

反应硫酸雾
设抽气系统，抽出后进入工艺废气碱洗段，碱洗后 20m高排气

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声源为振动筛、烘干机、离心机、空压机、各类泵等。

具体防护措施见表 3-3。

表 3-3 噪声防护措施

污染类型 噪声源 实际建设防治措施

噪声

振动筛、烘干机、 安装基础减震器、车间封闭降噪

离心机、空压机、各类泵
安装基础减震器、车间封闭降噪；风机、离心机、泵等

进出口安装消声器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白球筛余物、氯甲醚蒸馏残渣、废反渗透

膜、污水处理站污泥、废包装袋、反应滤渣和生活垃圾。具体治理措

施见表 3-4。

表 3-4 固废治理措施

污染类型 污染物 性质 实际建设防治措施

固废

污染

白球筛余物

一般固废 固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外售废包装袋

反应滤渣

污水处理站生化污泥 一般固废
固废暂存间暂存，定期送垃圾填埋场填埋

废反渗透膜 一般固废

氯甲醚蒸馏残渣 危险固废
危废暂存间（29m2）暂存，定期交中环信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处置

职工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送当地生活垃圾中转站集

中处理

（五）总量控制



经验收监测，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 COD和氨氮均能满足环评文

件和批复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本项目试运行期间，委托河南宏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11~13日对该项目的废气、废水、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国家对建设项目“三同时”的政策要求，各项污染物

治理措施已基本落实，验收监测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各项污染物治理措施已基本落实，各项环

保设施运行正常，其生产负荷为 75%以上。

（1）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出口排放的废水，其 pH浓度

范围为 7.69~7.91，化学需氧量日均值为 69mg/L，氨氮日均值为

13.7mg/L，悬浮物日均值为 20mg/L，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要求，同时满足宝山循环经济园区污

水处理厂接收标准。总磷日均值为 0.051mg/L，总氮日均值为

16.7mg/L ， 均 满 足 《 化 工 行 业 水 污 染 物 间 接 排 放 标 准 》

（DB41/1135-2016）标准要求。

（2）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一号白球筛分废气处理设施出口颗粒物排

放浓度最大值为 26.8mg/m3，排放速率最大值为 0.18kg/h；二号白球

筛分废气处理设施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24.6mg/m3，排放速

率最大值为 0.17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苯乙烯均未检出，可满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总出口氯化氢排放浓度最大



值为 16.1mg/m3，硫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081mg/m3，氨排放浓度

最大值为 0.676mg/m3，甲醇、三甲胺和苯乙烯均未检出，监测结果均

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

准要求，同时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

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0.49mg/m3，氯

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412mg/m3，硫酸雾浓度最大值为 0.014mg/m3，

甲醇未检出，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苯乙烯和三甲胺未检出，均满足《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氯甲醚未检出，可满足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2.1）限值要求。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噪声最大值昼间为 57.8dB（A），夜

间为 50.9dB（A），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白球筛余物、氯甲醚蒸馏残渣、废反渗透

膜、污水处理站污泥、废包装袋、反应滤渣和生活垃圾。

白球筛余物、废包装袋、反应滤渣为一般固废，固废暂存间暂存，

定期外售；污水处理站生化污泥和废反渗透膜为一般固废，固废暂存

间暂存，定期送垃圾填埋场填埋；氯甲醚蒸馏残渣为危险固废，定期

交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职工生活垃圾为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

统一收集，送当地生活垃圾中转站集中处理。符合环评报告书和环评

批复的处理要求，均能够合理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5）环境空气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附近赵家厂村和郭家岗村 TSP浓度日均

值最大值为 226μg/m3，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二类标准；氯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42mg/m3，甲醇、苯乙烯和硫酸雾

均未检出，均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标准要求；

二氯乙烷未检出，满足前苏联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

要求；氯甲醚和三甲胺均未检出，可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

（6）地表水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附近地表水环境，汤河后营断面、汤河耿

寺断面和泗河控制断面 pH浓度范围为 6.81~7.69，化学需氧量日均值

30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日均值为 6.1mg/L，氨氮日均值为 1.89mg/L，

硫化物未检出，均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Ⅴ类标准要求。

（7）土壤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区内外土壤中，镍含量检测值为

29mg/kg，铅含量检测值为 18mg/kg，镉含量检测值为 0.15mg/kg，铜

含量检测值为 97mg/kg，汞含量检测值为 0.046mg/kg，砷含量检测值

为 30.4mg/kg，六价铬未检出，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二类筛选值要求。锌含量检测

值为 131mg/kg，铁含量检测值为 2.88×103mg/kg，锰含量检测值为

912mg/kg。

（8）地下水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附近西小庄村和张家厂，地下水 pH检测

值为 7.02~7.46，总硬度检测值为 306mg/L，溶解性总固体检测值为

425mg/L，耗氧量检测值为 0.58mg/L，氨氮浓度检测值为 0.21mg/L，



硝酸盐浓度检测值为 4.65mg/L，氟化物浓度检测值为 0.135mg/L，亚

硝酸盐浓度检测值为 0.007mg/L，锌未检出，均可满足《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9）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经检测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能达到相关标准要求，附近环境

质量皆能满足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因此本项目对周围环境影响极

小。

五、验收结论

对照项目的环评报告及其批复，结合对现场勘察，本项目建设按

照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各项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决定；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

生产工艺及防治措施未发生重大变更；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已申领排污许可

证，排污许可证编号豫环许可鹤字[2016]0007号；项目不存在《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不合格的九种情况，公司未

受到环保管理部门相关处罚；验收报告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内容均符合其它相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

法规等要求。

综上，验收工作组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六、验收人员信息（见下表）

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30日




